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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土     地

信 託 契 約 書

建築改良物

	土地   受託人

下列     經         雙方同意信託，特訂立本契約：

建物   委託人

	土

地

標

示
	（1）

坐

落
	鄉鎮

市區
	
	
	
	
	建

物

標

示
	（6）建       號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（7）

門

牌
	鄉鎮市區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街    路
	
	
	
	

	
	
	段
	
	
	
	
	
	
	段 巷 弄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號    樓
	
	
	
	

	
	
	小段
	
	
	
	
	
	（8）

建物

坐落
	段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小    段
	
	
	
	

	
	（2）地  號
	
	
	
	
	
	
	地    號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（9）

面積

︵

平方

公尺

︶
	一    層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層
	
	
	
	

	
	（3）面  積

(平方公尺)
	
	
	
	
	
	
	層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共    計
	
	
	
	

	
	(4) 信託權利種類
	所有權
	
	
	
	
	（10）

附屬

建物
	用    途
	
	
	
	

	
	(5）信託權利範圍
	
	
	
	
	
	
	面    積

（平方公尺）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（11）信託權利種類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（12）信託權利範圍
	
	
	
	

	（13）信託權利價值總金額  新台幣100萬元整

	(14)

申

請

登

記

以

外

之

約

定

事

項
	1.信託目的：由受託人管理、出租、出售處分信託財產。
2.受益人姓名：同委託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詳如契約書
3.信託監察人姓名(無者免填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
4.信託期間：自本契約完成信託登記之日起生效至信託目的完成時止。
5.信託關係消滅事由：1.本契約期限屆滿未續約時。2.信託目的完成。3.委託人及受託人雙方協議終止。4.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信託事務無法執行。以上事項擇一成立即為消滅事由
6.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方法：依信託本旨辦理之信託財產管理、運用、取得、處分、歸屬、返還、捐贈(容積移轉)、受託人變更及其他相關之登記事項，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管理:塗銷信託登記、土地鑑界及複丈、土地合併、土地分割、原建物拆除或滅失、拍賣、他項權利之設定、共有物分割、新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、所有權移轉、土地/建物追加設定抵押權及抵押權內容變更等一切不動產登記事項。

7.信託關係消滅時，信託財產之歸屬人：同委託人
8.其他約定事項： 無

	訂

立

契

約

人
	(15)

委託人
或

受 託 人
	(16)

姓 名

或

名 稱
	(17)
權利範圍
	(18)

出生

年月日
	(19)

統一編號
	              (20)住              所
	(21)
蓋

章

	
	
	
	受託
持分
	委託

持分
	
	
	縣市
	鄉鎮

市區
	村里
	鄰
	街路
	段
	巷弄
	號
	樓
	
	

	
	受託人
兼權利人
	仲和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志揚
	詳如
標示
	
	
	83627465
	台北市
	內湖區
	
	
	瑞光路
	
	
	360
	3樓、3樓之1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委託人
兼義務人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法定
代理人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(22)立約日期
	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日


